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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 

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企业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目前正处于审核阶段，根据审核要求，现将最

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应的整改措施

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

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903 号文核准，并经深交

所《关于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1〕380 号文）同意，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交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自 2011 年 12 月上市以来，公司曾收到 4 份深交所日常问询函，要求就定期

报告中个别披露事项以及个别股东股票账户异常交易等情况进行说明，但公司不

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交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实际控制人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1、监管措施的内容 

2015 年 1 月 6 日，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监管函》，认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东辉、吴敏在 2014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间，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2,4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62%。王东辉、

吴敏在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5%时，未按照《证券法》第八十六条以及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告

知义务，也未停止卖出公司股票。王东辉、吴敏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3 条、第 11.8.1 条的规定。请王东辉、

吴敏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2015 年 1 月 7 日，深交所出具《限制交易决定书》，认为王东辉、吴敏在卖

出荣之联股份达到 5%时，没有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提交书面报告并披露

权益变动报告书，在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没有停止卖出“荣之联”股份，违反

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属于《深

交所限制交易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的重大异常交易。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三款和《深交所限制交易实施细则》第四条的规定，从 2015 年 1 月 8

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22 日止对王东辉、吴敏的相关证券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 

2015 年 4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出具[2015]18 号《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认为王东辉、吴敏在 2014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间，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22,4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62%。王东辉、吴敏在减持公

司股份比例达到 5%时，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提交书面报告并披露权益

变动报告书，在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未停止卖出公司股票。上述行为违反了《证

券法》第八十六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按照《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责令王东辉、吴敏参加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或深交所

高管培训班。 

2、相关情况的说明 



鉴于王东辉、吴敏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限售股份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解除

限售，为解决个人资金需求及投资需求，同时也为降低因质押股票而带来的资金

使用成本，王东辉及吴敏于所持有的首发前限售股份解禁后，减持部分公司股票。

2014 年 12 月 12 日，公司证券投资部收到王东辉、吴敏的《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确认函》，拟自 2014 年 12 月 22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通过大

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9%，所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35,919,820 股。2014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股份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99）。 

2014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期间，王东辉分 2 次、吴敏分 2 次

累计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2,4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2%。其中，12月23日、25日及26日，王东辉、吴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3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12 月 30 日，吴敏减持公司股份 6,030,000 股，减持

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由此公司实际控制人累计减持比例超过 5%。 

减持期间，公司及王东辉、吴敏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提前发布提示性公告，王

东辉、吴敏在每次减持交易当日即通知公司证券部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亦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01、公告编号：2014-102）；截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王东辉、吴敏累计

减持比例达到 5.62%，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03）。 

但由于对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规定及业务规则理解不全面，误将《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拥有权益的股份

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5%，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

告和公告”对于每增加或减少 5%的规定理解为达到或超过 5%，造成在实际减

持过程中的操作欠严谨，导致发生该等不符合信息披露法律规定的行为。 

3、整改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事后认真学习了《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及业务规则，并更加严格地遵守上述

规定。 

为更深刻理解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公司还专门

聘请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针对股份减持事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进行

了专题培训。 

此外，实际控制人正积极申请参加最近一期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或深交所组

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